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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18〕33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留学生 

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留学生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8 年 4 月 27 日 



 — 2 — 

大连海洋大学本科留学生授予 

学士学位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关

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》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在籍本科留学生。 

第三条  凡自觉遵守我国法律、法规和校规校纪，遵守学术

道德规范，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本科留学生，均可按照本细则的

规定申请学士学位。 

第四条  本科留学生，成绩优良，且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，

可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

能； 

（二）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本科培养方案的各项要

求,成绩合格,经审核准予毕业； 

（三）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设计（毕业论文和其它毕业实践环

节）成绩合格； 

（四）汉语授课学生需通过国家级汉语水平考试（HSK）四

级，或经学校认定具有使用生活用语和阅读本专业汉语资料的初

步能力。非汉语授课学生，无汉语水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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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授予学士学位： 

（一）结业生、肄业生； 

（二）违反考场规则受到学校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者； 

（三）在学期间有抄袭、伪造、篡改、使用未经许可的资料、

协助他人违背学术诚信等学术不端行为者； 

（四）有明显反动、反华言论和行动者。 

第六条  学生因第五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款影响授予学士学

位，若具备以下条件，经本人申请，所在学院审核同意，可申请

学士学位。 

受处分后，对违纪行为有深刻认识并做出书面检查，没有其

它违纪行为，必修课平均成绩在75分以上且下一学年及以后获得

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“优秀留学生”称号或下一学年及以后参加

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各类活动比赛并获奖。 

第七条  学士学位评定工作程序 

（一）海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学位评海洋

大学国际教育学院（以下简称学院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授予

学士学位的申请； 

（二）学院对毕业生逐一审核，提出建议授予和不授予学位

的学生名单，并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批准； 

（三）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，由学院汇报拟授予和

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的审查和复核情况； 

（四）学校发文公布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，并据此发放

学士学位证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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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因汉语成绩原因而未获得学士学位的自费毕业生，在

毕业后两年内可参加汉语水平考试（HSK四级）或学校组织的学

士学位汉语考试，成绩合格者，可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。学校依

据相关程序，补授学士学位。因其它原因未获学士学位者，一律

不补授。 

第八条  本细则自201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月 28 日印发 


